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和避免同业竞争

措施有效性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 号》和《雪天盐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雪天盐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的规定，我们作为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和避免同

业竞争措施的有效性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慎核查，除公司控股控股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轻盐集团”）近期收购的湘西自治州盐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湘西盐业”）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外，公司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其他同业竞争。湘西盐业与公司产生

同业竞争的过程和背景情况如下： 

2022 年 11 月，公司在收到控股股东轻盐集团向公司发送的《投

资意向征求函》询问公司是否有意向收购湘西盐业股权后，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暂不收购湘西盐业股权的议案》，决议公司此次暂不收购湘西

盐业股权。同时为避免可能出现的潜在同业竞争，轻盐集团向公司出

具了《关于解决潜在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函》。 



2022 年 12 月，轻盐集团依《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2020 年

修订版）》，在公司暂时放弃湘西盐业投资机会后，与湘西土家族自

治州财政局、黄健等签署《关于湘西自治州盐业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

转让协议》，约定收购湘西盐业 70%的股权。 

目前轻盐集团正在与湘西盐业其他股东协商和公司签署《委托经

营管理协议》，约定将湘西盐业有偿委托公司全面托管其生产经营，

委托期限暂定为三年，委托期限届满，双方可以协商延长，如果轻盐

集团通过调整湘西盐业生产经营业务、出售相关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或其他措施等方式，彻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则该协议自动提前终止。 

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豁免及变更公

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关于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公司同意轻盐

集团变更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2020

年修订版）》明确，“3.2 本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期间，若本公司

及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有关与上市公司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投资、开

发及经营机会，本公司承诺上市公司优先享有上述投资、开发及经营

机会。若上市公司暂时放弃上述投资、开发及经营机会，则本公司及

控制的其他企业可以先行进行投资、开发及经营，或与上市公司共同

进行投资、开发及经营，并承诺在前述先行投资、开发及经营的业务

和资产规范运作、符合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前提下，将该等业务

和资产按法定程序以市场公允价格注入上市公司； 

3.3 如本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先行进行投资、开发及经营，或

与上市公司共同进行投资、开发及经营，本公司承诺有偿委托上市公

司全面托管其生产经营，自托管之日起至前述投资、开发及经营实体

或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前，轻盐集团严格遵守并将促成其直接控制或间

接控制的其他企业严格遵守托管协议，尊重上市公司的各项托管权



利，且不会利用控股股东地位达成不利于上市公司利益或其他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交易和安排； 

3.4 若上市公司明确放弃上述收购权利，或收购的资产 36 个月内

仍不满足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则本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通过出

售资产、转让股权、协议经营、资产租赁及其他切实可行的方案妥善

解决同业竟争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轻盐集团利用自身品牌、资源、财务等优

势，按照市场原则，代为培育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但暂不适合公

司收购的湘西盐业，该等事项已获得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

轻盐集团通过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2020 年修订版）》

《关于解决潜在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函》的方式制定了解决方案并明

确了未来整合时间安排，同时轻盐集团正在按作出的关于避免和解决

同业竞争承诺履行与公司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的程序。轻盐集

团已履行了现阶段应履行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企业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2020 年修订

版）》、《关于解决潜在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函》的出具以及《委托

经营管理协议》的签署，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

及其相关方承诺》《关于推动国有股东与所控股上市公司解决同业竞

争规范关联交易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有利于公司控制项目投资

风险、把握商业机会、解决同业竞争影响和规范关联交易，符合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湘西盐业与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不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除湘西盐业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外，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其他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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